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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
关于《海拉尔区哈克镇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 年）》的批复

呼政字〔2024〕55 号 2024 年 11 月 10 日

海拉尔区人民政府：

你区《关于海拉尔区哈克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

成果上报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审批的请示》（海政发〔2024〕55

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海拉尔区哈克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严格落实《呼伦贝尔市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相关要求，着力将哈克镇建设

成为呼伦贝尔市现代制造业基地、绿色现代农牧业城镇、生态农

文旅融合城镇。

二、进一步筑牢安全发展空间基础。到 2035 年，哈克镇耕

地保有量不低于36.36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18.15

万亩；城镇开发边界面积控制在 19.5470 平方千米以内。落实重

要控制线，全面锚固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底线，加强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三、全面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统筹考虑自然资源禀赋、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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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基础、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

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突出耕地保护优先，

发挥草原畜牧区优势，打造镇域优质农畜产品种植基地。加强自

然资源保护和利用，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严控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推动城镇空

间内涵式集约化绿色发展。

四、持续加强镇村统筹发展。构建等级合理、协调有序的镇

村体系。落实哈克镇村庄分类，优化完善村庄规划。稳步推进镇

村人居环境改善，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五、着力提升国土空间品质。优化镇域功能结构和布局，统

筹安排公共服务设施，推进社区生活圈建设。加强历史文化保护，

强化镇域风貌管控。

六、进一步夯实安全韧性基础支撑。完善镇域道路网系统，

统筹保障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健全公共安全和综合防灾体系。

七、加强规划组织实施。《规划》是对哈克镇国土空间作出

的全局安排，是镇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的政策和

总纲，必须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任何部门和个人不

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要进一步做好《规划》实施相关工作，

落实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规划》执行中遇到重大事项要逐级

请示报告。

专此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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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选聘市政府法律顾问的公告

呼政办字〔2024〕40 号 2024 年 11 月 8 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

升依法行政能力水平，根据相关规定，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以下简称市政府办公室）拟公开选聘两家律师事务所作为呼

伦贝尔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法律顾问，现将选聘方案

公告如下：

一、法律顾问职责

受市政府和市政府办公室委托，以律师事务所为主体提供以

下法律服务：

（一）对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起草的相关政策文件及其他

行政行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进行合法性论证，出具法律意见；

（二）对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重大行政决策、重大改革举

措、重大法律事项进行合法性论证和法律风险分析，出具法律

意见；

（三）对以市政府名义签订的合同进行审查，提出修改建议，

出具审查意见；

（四）按照要求，指派专业律师参加有关会议，对涉及的

专项法律问题提供咨询、分析、论证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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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为市政府四个驻外办事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根据

工作需要，出具法律意见；

（六）按照市政府要求，代理涉及市政府的诉讼、仲裁案件；

（七）组建不少于 5 名专职律师的法律服务团队提供服务，

选派 1 名优秀执业律师驻场办公；

（八）协助市政府办公室开展法治宣传、培训等工作；

（九）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委托或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

受聘律所在授权范围内以市政府法律顾问的名义办理市政

府及市政府办公室委托事宜，不得利用市政府法律顾问的名义进

行其他活动。合作终止后三年内，担任法律顾问的律师不得作为

对方委托代理人代理以市政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仲裁

案件或者以市政府和市政府办公室为被告的诉讼案件。

法律顾问的具体权利义务由合同正式确定。

二、参聘条件要求

（一）对参聘律所的要求

成立时间 3 年以上（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注册地在呼伦

贝尔市中心城区；近 3 年未受过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律师

协会的行业处分；律所工作人员具有较强的法律素养，在业界具

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律所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能保证合同期内

履行合同义务；律所能够建立保密工作机制，严格保守国家秘密

和工作秘密；律所能保证专业律师和驻场律师及时参加相关会议

并提供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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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负责人的要求

政治素质高，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具有 5 年以上

执业经验，专业能力强；遵纪守法，未受过刑事处罚和党纪政纪

处分，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的行业处

分；遵守国家各项规定，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熟悉行政法

理论和实务，具备政府部门法律顾问等从业经验。

（三）对驻场律师的要求

政治素质高，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年龄在 50 周

岁以下，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取得相应学位；具备两年以上市

政府或政府部门法律顾问工作经验，持有专职律师职业证书（A

类），具备较强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遵纪守法，未受过刑事

处罚和党纪政纪处分，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

协会的行业处分；遵守国家各项规定，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三、选聘方式

（一）报名

1.报名时间：2024 年 11 月 10 日—11 月 16 日。逾期提出申

请的，不予受理。

2.报名方式：登录市政府网站下载《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法

律顾问申请表》，按要求如实、准确填写后，将相关材料纸质版

（含电子版）送至市政府办公室（河东新区友好六街中江写字楼

504 室，联系人：仲会成，电话：8217834）。

3.报名材料：律所基本情况；以往业绩，特别是从事政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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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相关部门法律顾问的业绩，擅长的法律服务方向及领域；拟

组建的服务团队基本情况及成员简历；根据公告中对法律顾问职

责要求，提出相应报价及理由和工作方案；律所近 3 年无重大行

政处罚、行业处分等不良记录及服务团队负责人、驻场律师未受

过司法行政部门行政处罚，未受过党纪处分或者行业处分的

证明。

（二）评选

市政府办公室将对所有应聘材料进行认真评选，综合评价各

应聘律所的基本情况、办理重大法律事务的能力、业务专长、执

业经历、行业影响力、费用报价等因素，择优确定。

（三）公示

通过市政府网站对拟受聘的律所向社会进行公示。

（四）聘任

公示期满后，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与受聘律所签订《服

务协议》。

四、其它事项

报名者需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对

违反本公告的，一经查实，取消其参选资格。

附件：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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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
法律顾问申请表

申请单位

单位负责人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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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申请表

申请单位

律所、擅长领

域、主要成果

等简介

法律顾问费用 万元/年（大写： 万元）

合同外

案件代

理费用

元/件（含二审）

律所负责人

姓 名 性 别 执业年限 电话（手机）

驻场办公律师

姓 名 性 别 执业年限 电话（手机） 电子邮箱

姓 名 性 别 执业年限 电话（手机） 电子邮箱

律所负责人、

服务团队组成

人员、驻场

律师等简介

（学历、学位、研究专长、受聘于其他行政机关、参与社会活动，及主要业务成果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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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法律服务

内容和范围

简述

1. 本所及指派的专业律师可为市政府及政府办公室提供的法律顾问服务内容和范围

2. 本所参与此次法律顾问单位遴选的主要优势

3.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申报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表格空间不足可另制附件。


